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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膳糧食物箱」申請書〈學校使用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檔案編號： 

    社團法人中華安得烈慈善協會成立於 2011 年 8 月，以「弱勢關懷、急難救助、災

害援助、教育推廣」為服務宗旨。在「弱勢關懷」方面，主要是針對台灣地區（含金門、

馬祖、澎湖）弱勢家庭初生至 15 歲的兒少，每月提供一箱「嬰兒食物箱（奶粉及尿布）」

或「膳糧食物箱（主、副食品）」的方式，幫助受助兒童健康、快樂成長；另輔以長期的

關懷、陪伴，幫助孩子建立積極、正向的觀念與良好的品格。     

    本申請書經審查通過後，定期針對受助家庭經濟狀況，評估物資發送期程。 

 

一、申請所需文件 

  1‧孩童照片一張〈證件照、生活照均可，亦可提供電子檔寄到 mail@chaca.org.tw 〉 

2‧本申請表。 

  3‧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一份。 

  4‧低收、中低收入戶或清寒證明。 

  5‧若為身心障礙者，須附相關證明文件。 

 

二、補助須知〈申請前請務必詳讀。〉 

⚫ 申請通過後，若未按月領取食物箱，自隔月起將停止食物箱援助。 
⚫ 申請通過後，受助家庭須每月主動前往協會指定地點領取食物箱。 
⚫ 申請通過後，協會將定期前往受助孩童家庭進行訪視關懷。 
⚫ 受助孩童有義務參與協會不定期所舉辦之活動。  

  

三、轉介者資料 

   學校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□□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學校聯繫窗口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聯繫窗口 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孩童導師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四、受助孩童資料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性別：         出生年月日〈西元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就讀學校/幼兒園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級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，與孩童關係：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人電話〈白天〉：             電話〈住家〉：              手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現居地址：□□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五、家庭結構〈1~5 項可複選，6~13 項均需填寫〉 

  1‧□隔代教養           2‧□新移民家庭，國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3‧□單親家庭           4‧□寄養家庭        

  5‧家有身心障礙者〈須附相關證明文件〉： □案主、□親人，關係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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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‧家中成員 

姓名 與孩童關係 年齡 職業 姓名 與孩童關係 年齡 職業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7‧實際同住人口數：__________，實際工作人口數：__________，待撫養人口數：__________  

  8‧住屋類型：  

    □租屋〈月租      元〉、□借住〈持有者      〉、□自有〈每月需繳貸款      元〉 

  9‧住屋房型： □透天厝、□大樓、□公寓、□平房、□鐵皮屋、□宿舍 

  10‧檢附證明文件：□清寒、□中低收入戶、□低收入戶、□其他              

  11‧民間其他社會資源：□金錢、□食物、□課輔、□無，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 12‧家庭收入：家庭每月總收入           元，每月領取補助總金額           元 

  13‧交通工具：□無、□汽車、□機車、□其他             

    六、家庭概況 

請描述孩童及成員狀況，盡可能詳細說明，以利後續審查。 

壹、家庭關係及狀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貳、經濟狀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參、孩童學業狀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肆、優良表現或特殊狀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七、備註說明 〈依個資法務必請家長簽名，如無簽名將無法通過審核〉 

本人申請表內所填報的相關資料均屬正確無誤，本人明白及同意社團法人中華安得烈慈善協會就

本人申請食物援助期間，需索取、使用及儲存本人及受助孩童之相關資料、訪談與影像紀錄，另

同意在不違反個資保密前提下，授權安得烈慈善協會剪輯、修改、潤飾後、運用本人及受助孩童

之肖像作為協會之相關文宣運用。 

家長/監護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 
八、本會聯繫地址 
申請表及相關文件請寄送至安得烈慈善協會以下之辦事處。 
台北總部：242 新北市新莊區五工路 99-2 號 5 樓   電話 02-2290-2248  FAX：02-2298-0767 

台中辦事處：406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 955 號 23 樓之 1 電話 04-3505-0858 FAX：04-2235-5073  

台南辦事處：701 台南市東區大同路二段 615 號 5 樓之 1 電話 06-511-9548 FAX：06-290-1748 
高雄辦事處：806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 21 號 12 樓之 1  電話 07-955-3148FAX：07-537-5010 


